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

普通门诊就医和管理办法

为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切实保障我院大学生基本医疗需求，根据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意见》（劳社〔2009〕1号）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在肥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合改办（2009）22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管理机构及分工

第一条 成立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领导组，由分管院领导和财务处、学生处、校医务室等部门负责同志及各系党总支书记组成。领导组下设学生医保中心，负责全院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管理和监督等工作。学生医保办设在学生处。

第二条 学生处负责在校大学生的医保工作的宣传动员、信息统计、上报等工作；财务处负责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管理、报销及财政承担资金的筹集等工作；校医务室负责制定并落实大学生就医的各项政策和门诊医疗费报销审核工作；各系负责学生的参保组织、身份确认、信息采集、门诊医疗费用协助报销等工作。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协同做好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第二章  参保缴费与资金管理

第三条 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学年35元。我院学生应当全部参加合肥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而且学生在校期间应连续参保，以实现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并享受统筹地区政策规定待遇。

第四条 大学生医疗保险费用按学年缴费。每年秋季开学报到时学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费用，否则自行承担不能享受医保待遇等后果。

第五条 普通门诊医疗统筹资金由合肥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我院当年实际参保的学生人数每生30元的标准拨付我院包干使用，专款专用，同时接受审计、教育、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第三章  医疗保障待遇
第六条 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不建立个人账户，学生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后，按学年度享受相应的普通门诊医疗保障待遇。

第七条 参保大学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由个人和院基本医疗基金按照下列规定共同承担：

（一）学生在校医务室就诊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50元（含50元）以下不予报销；50～2000元（含2000元）以内的，院学生基本医疗基金支付50%，个人承担50%；

（二）学生在校外指定的定点医院就诊的普通门诊检查费用、治疗费用（不含药费），院学生基本医疗基金支付70%，个人承担30%。

（三）学生因病情需要或突发疾病在本市或异地基本医疗定点医院就诊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院学生基本医疗基金支付70%，个人承担30%；

（四）学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每人每年由院学生基本医疗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000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

第八条 参保大学生因违法犯罪、斗殴、酗酒、自残、自杀、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生育与计划生育和赴港、澳、台及国外期间等发生的医疗费用自付。 
第四章  就医管理

第九条 参保大学生普通门诊就医实行定点医院制度，在非学院指定的定点医院（急诊除外）门诊治疗的，其普通门诊医疗费不得从院学生医疗基金中支出。

第十条 参保大学生因病需要或因校医务室诊疗条件限制，需转校外定点医院检查、治疗，须经首诊医生提出，并报院医务室批准后，方可转市内学院指定的定点医院门诊就医，凭外院处方回校取药。外院取药的费用、未经批准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得从院学生医疗基金中支出。

第十一条 学生发生急诊范围内的疾病，可直接到就近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符合医保范围的医疗费用，凭病历及附有收费清单的急诊收据，于当日或次日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到院医务室补办相关手续。急诊用药限3天用量。

第十二条 学生在放假、休学、教育实习、社会调查等居住在外省市期间，发生疾病（只限急症）可就地在县级以上（包括县）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就诊，回校后办理报批手续，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待遇。

第五章  费用结算

第十三条 学生普通门诊治疗的医疗费用，凭门诊病历、门诊用药清单、门诊发票单据等相关资料按规定时间到院学生医保中心指定地点办理报销手续。

第十四条 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时间及流程：

参保学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于每年6月份、12月份分别集中报销。报销材料由学生本人整理、各系组织登记，经院学生医保中心、院医务室审核无误后，财务处按规定支付比例给付参保学生。

第六章  院医务室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第十五条 院医务室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健全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诊疗服务质量。

第十六条 院医务室要建立、完善学生医疗服务管理制度，确定由院长分管并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学生的医疗服务、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参照执行安徽省、合肥市的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建立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疾病诊疗规范和本办法等有关规定，切实做好学生的医疗服务工作。

第十七条 学生在院医务室就诊时发生的各项医疗费用，院医务室应按省物价部门规定的最低价格收取。

第十八条 院医务室要严格执行用药原则。门诊每张处方不超过4种药，一般疾病不超过3天药量，慢性疾病可用7至10天药量，最长不超过2周，肺结核、肝炎等特殊慢性疾病最长不超过1个月药量。用药情况应在病历或用药登记卡上详实记录。禁止搭车看病、搭车开药、以物充药、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医务人员应坚持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实事求是地为学生书写病历、处方、用药登记卡等诊疗资料；为学生提供快捷、方便、热情的医疗服务，实行科学化管理，确保会诊、转诊、抢救等诊疗活动的及时性和规范化。

第七章  其  他
第二十条 参保大学生的住院医疗及门诊特殊病病种医疗的保障待遇及管理按照合肥市《在肥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附：不予报销的项目（根据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目录执行） 
1. 挂号费、院外会诊费、病历工本费；

2. 各种美容、健美项目及非功能性整容、矫形手术等；

3. 出诊费、检查治疗加急诊费、点名手术附加费、优质段价、自请特别护理等特需服务费；

4. 各种健康体检；

5. 各种减肥、增肥、增高项目；

6. 各种预防、保健性的治疗项目；

7. 各种治疗咨询、医疗鉴定费用；

8. 眼镜、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器具；

9. 气功疗法、音乐疗法、保健性营养疗法等；

10. 各种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

11. 中种科研型、临床验证性的诊疗项目；

12. 省物价部门规定不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材料；

13. 其他不予报销的诊疗项目。


